
合同书

甲 方：信阳市妇幼保健院

地 址：信阳市新六大街1号

联系人：童刚

电 话：0376-6805586

乙 方：郑州元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
138号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5号楼B
座新亚大厦10层1003户

联系人：吴松

电 话：19103762733

甲方于2026年6月1日对信阳市妇幼保健院信阳市儿童医院传染病

区建设项目配套医疗设备购置(第一批)项目(招标编号：信财公开

招标-2026-38)进行招标，经过评审，并报院长办公会批准，确定乙方

为本项目包3的中标单位。根据招投标文件内容，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

公平和诚信的原则达成以下条款：

一、甲方向乙方订购以下产品

产品名称 品牌 型号 产地 数量单价(元)金额(元)
牙科综合治疗机思福特 M2 佛山 2套 31000 62000
牙科电动无油

空压机
派诺 PNT-400 淄博 1套 7800 7800

总金额(含税价):69800.00元，大写：陆万玖仟捌佰元整
总计：69800.00元

(以上价格为设备交钥匙价格，包括设备价、包装运输、保险、

备品备件价、专用工具价、设备安装调试、设备调试检验费 报关费

、人员培训费、技术服务费、设备验收及其他设备正式验收交付前的

伴随发生费用)配置清单见附件，乙方保证按照上述配置向甲方提供原

装、全新的设备。

二、交货方式



合同签订满足进场条件后30日历天内，乙方须将货物保质保量运

到甲方指定地点并调试安装完毕。

三、验收

1.验收时因包装不善引起的货物损失，由乙方承担。

2.验收标准依据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，及符合乙方投

标文件投标产品技术性能及配置偏离表所有内容，验收时由甲乙双方

签字确认。

3.乙方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对已完成工程造成损坏的费用由乙方全

部承担。

四、付款方式

1.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货款的10即

人民币￥6980元，大写：陆仟玖佰捌拾元；

2.交货验收通过后，甲方在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总货款的80%,

即人民币￥55840元，大写：伍万伍仟捌佰肆拾元；

3.合同总价的10即人民币￥6980元，大写：陆仟玖佰捌拾元，

待信阳市儿童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最终审计结束后付清，如合同价

款与最终审计金额不符，以最终审计金额为准。

4.甲方通过银行划账方式支付款项，乙方收款账号资料如下：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

五、质保规定

开户名：郑州元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账 号：1702021309200158581

质保期：我公司承诺合同签订满足进场条件后30日历天内完成安

装调试完毕，设备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牙科综合治疗台原厂保修期5年，

牙科无油电动空压机原厂保修期3年，免费及时提供备用机备用件。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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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期满前1个月内我公司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；若在使用的前3个月

内，出现非人为操作失误的重大故障，予以免费换货。

1.质保期内所有维修配件及人工均免费，工程师每年不限次数提
供免费上门维修、更换配件服务；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、行业质量合

格标准。

2.质保期内每年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季度保养、半年保养、年度

保养和年度校准，并且提供年度校准报告。

3.质保期内，提供定期巡检服务，每3个月进行现场巡检，询问、

了解设备运行状况，根据现场情况针对性维护保养；确保设备正常运

行。
4.提供7*24小时在线电话技术咨询服务19103762733,电话接听时

间30分钟之内，故障响应时间2小时内，24小时到达地方，普通故障48

小时内解决，复杂故障72小时内不能解决的提供备用机。

5.质保期内，每年免费进行设备维护保养，提供7*24小时维修服

务；负责设备安装、调试，设备所需费用均由我公司承担。

6.质量保证期内，我公司负责处理解决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

题并承担一切费用，所有非故意性损坏以及正常使用范围内造成的损

坏均要免费维修，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，我公

司也积极帮助采购人修理，并提供优惠价格的配件和服务。

7.安装工程师对本招标文件中提出的性能指标逐项演示给用户。

8.安装、调试过程中，安装工程师有义务对用户讲解仪器的操作

及注意事项，对用户提出的问题，安装工程师认真给予正确完整的和

回答。

9.免费提供仪器操作及维护培训，培训课程有基础理论、使用操
作、日常维护、应用方法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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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维修过程中所需零配件，我公司在接到通知后7天内送达采购
单位。

11.质保期内，投标货物的售后服务由我公司直接负责，售后工作

由我公司和设备原生产商直接协调，提供软件免费升级。

12.我公司提供设备使用说明书和维修指导说明书。

六、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执，

由供需双方直接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

诉，合同载明地址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。

七、其他

1.本合同一式陆份，甲方肆份，乙方贰份，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

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。
2.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及附件，补充协议、合同

附件均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招投

标文件、合同附件与合同条款有冲突时，以合同条款为准，补充协议

与本合同有冲突时，以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为准。甲方本项目招标文件

和乙方本项目投标文件，作为合同的有效补充文件

甲 妇 保健院

代表兵

日 期：

乙 方：邦元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桥

日 期：


